
关于申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 2025 年
度常规项目（部分）的通知

各系部：

现发布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 2025 年度常规项目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专项、北疆文化专项、文艺评论专项选题指南，并就申

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基本方向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围绕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开展应用对策性和基础理论研究。

（二）北疆文化专项。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挖掘我区的文化资源和历

史史实，大力阐释内蒙古的精神特质，不断丰富北疆文化内涵，为打

造北疆文化品牌提供智力支持。

（三）文艺评论专项。围绕赓续中华文化血脉、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关注当代内蒙古文艺创作实践，开展辨析文艺思潮和现象的针对性研

究。

选题后标注“自选角度”字样的，可按照选题指南所列方向自选角

度、自拟题目进行申报，但不得偏离选题导向，且题目表述要科学严

谨、简明规范，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其余选题须按指南原题进行设

计研究。

二、申报资格



（一）区直社科类社会组织、自治区社科普及基地、盟市社科联、

单位社科联（高校社科联、科研单位社科联和企业社科联等）、内蒙

古党校、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创新平台所在单位为基金项目的组织

申报单位。不在上述范围的，可经所在盟市社科联申报。申报单位应

具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单位账户可正常接收项目经费。

（二）项目主持人一般应当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重大项目主持人

一般应当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研究能力。重点项目主持

人一般应当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研究能力。一般项

目主持人一般应当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位学历，或同等研究能力。

（三）项目主持人只能申报一项研究项目，同时可作为课题组成员

参与其他主持人申报的一项项目；非项目主持人最多可参与两个项目

的申报。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报：承担基金项目尚未结项或上

年度结项未达到良好以上等级的；以相同或相近题目获得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国家部委项目、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和自治区厅局项目资助

的。

三、结项要求

本批项目结项形式为研究报告、公开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选题

后标注结项形式的，须按要求结项，其余选题可自选一种或多种结项

形式。

（一）重大项目结项形式为出版专著或研究报告。

1.以出版专著结项的，在出版前提交不低于 20 万字的符合著作规

范的学术专著。经自治区社科联同意后公开出版。



2.以研究报告结项的，须按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提交 5 万字以上的研

究报告和 1 篇 3000 字左右的决策咨询报告。决策咨询报告须获得正部

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被有关部门转化应用。

（二）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结项形式为研究报告、公开发表论文、

出版专著。

1.以研究报告形式结项的：

重点项目在规定期限内提交 4 万字以上的研究报告和 1 篇 3000 字

左右的决策咨询报告。决策咨询报告须获得副省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

批示，或被正厅级及以上单位采纳应用。

一般项目须在规定期限内提交 2 万字以上的研究报告和 1 篇 3000

字左右的决策咨询报告，或提交 2 万字以上的研究报告和 1 篇在正规

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决策咨询报告须获得厅局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

批示，或被县处级及以上单位采纳应用。

2.以公开发表论文形式结项的：

重点项目运用研究成果至少发表 2 篇论文，具体要求为：项目组在

《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

期刊”（CSSCI）、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AMI）

发表，或被《新华文摘》《高校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其中 1 篇须为项目主持人独作或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一般项目运用研究成果至少发表 1 篇论文，具体要求为：项目主持

人以独作或第一作者身份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

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



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核心及扩展版、中国

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AMI）核心期刊及扩展版发表，

或被《新华文摘》《高校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3.以出版专著形式结项的：

重点项目在出版前提交不低于 15 万字、一般项目不低于 8 万字的

符合著作规范的学术专著。经自治区社科联同意后公开出版。

（三）公开出版专著、发表论文或向有关领导、决策部门呈送时，

应标注“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开出版专著应在显著

位置标注。

四、申报方式和期限

（一）本次项目实行网络申报。项目主持人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

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间登录“内蒙古社会科学网”项目申报评审系统

进行申报（系统使用手册见附件 2），系统将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 24:00

关闭。

（二）纸质申报材料包括：

1.《申请书》（附件 3）一式 2 份，A3 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经

申报单位审查、签署明确意见并盖章。

2.《论证活页》（附件 4）一式 5 份，A3 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

选题编码及名称、申报题目、成果形式要与《申请书》完全一致。不

得在论证中涉及单位及个人信息，一经发现，取消评审资格。

3.汇总表（附件 5）1 份，由项目申报单位填写，并盖章。

（三）项目申报单位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前，将审定后的纸质版汇

总表、申请书、论证活页送至科研处，逾期不予受理。



报送材料采取“1 夹 6”（1 份申请书内夹其他 6 份材料），并按

汇总表顺序排列。

（四）网上申请书和纸质版《申请书》内容必须一致，内容不一致

的、仅收到网上申报材料或纸质版申请材料的、材料不全的，不予受

理。

五、资助金额和完成时限

（一）重大项目每项资助经费 15 万元及以上，重点项目每项资助

经费 10 万元，一般项目每项资助经费 2 万元。

（二）以研究报告形式结项的项目，研究时长一般为 12 个月左右，

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2 个月。以论文形式结项的项目，研究时长一般为

18 个月，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6 个月。以专著形式结项的项目，研究时

长一般为 24 个月，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12 个月

六、注意事项

（一）请项目主持人和各申报单位负责科研项目管理的工作人员认

真阅读申报评审系统操作手册。

（二）系统老用户登录密码已统一重置为“a123456”；新用户需

按系统使用手册注册账号，并联系本单位系统管理员通过后方可申报

项目。

（三）如项目主持人忘记密码，请联系科研处重置。

联 系 人：王莹

联系电话：15148720920

附件：

1：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 2025 年度项目选题.pdf

2：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评审系统操作手册.docx

http://www.nmgskl.com/images/qmArticle/35c383e06f4d071f330e8f0bb45de64a.pdf
http://www.nmgskl.com/images/qmArticle/d18ecee8ae04e803454e999e0b852c69.docx


3：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 2025 年度项目申请书.doc

4：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 2025 年度项目论证活页.doc

5：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 2025 年度常规项目申报汇总

表.xlsx

http://www.nmgskl.com/images/qmArticle/40f42d4933c237c4e9a68dd95ca5a8e8.doc
http://www.nmgskl.com/images/qmArticle/3a5d92f96813a3c3c5d5c20aacd6f323.doc
http://www.nmgskl.com/images/qmArticle/93e08c28f5b0d9f1534714bd36901230.xlsx
http://www.nmgskl.com/images/qmArticle/93e08c28f5b0d9f1534714bd36901230.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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